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558號

原      告  周巧   

被      告  通盛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藍湘芸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哲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間因資金週轉困難，向伊借

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伊於同年月5

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前法定代理人萬建宏（已

於114年7月4日死亡），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萬建宏遂於1

14年1月22日以被告名義另行出具借據乙紙（下稱系爭借

據）予伊保管。兩造就系爭借款雖未約定清償期，惟伊已多

次催討還款，然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

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出具系爭借據之日期與原告主張交付系爭借款之

日期不符，伊法定代理人藍湘芸亦無向原告表示萬建宏死亡

前已知悉系爭借款債務存在，原告未證明兩造間有借款合意

及交付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萬建宏係因醫療所需向原告借

款，原告知悉系爭借款非為伊營運之用，仍與萬建宏簽立系

爭借據，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萬建宏為自身醫療

之目的，以伊名義向原告借款為無權代理，亦不合表見代理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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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

業據提出系爭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0頁），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向伊借款30萬元，迄未

還款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

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當事人主張

與他方有金錢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

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

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

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

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但

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間有消費借

貸之意思合致及原告有為金錢之交付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伊於113年3月5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

系爭借款，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被告遂於114年1月22日出

具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雖據提出郵政存簿儲金簿及系爭

借據為證（見本院卷第8至10頁），惟上開郵政存簿儲金簿

僅能證明原告有自郵局帳戶提款30萬元之事實，不能證明有

交付被告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之系

爭借據雖記載：「今跟周巧女士借支新台幣30萬元整，特立

此據」（見本院卷第10頁），惟被告出具系爭借據時間為11

4年1月22日，與原告所稱係於113年3月5日交付系爭借款，

已有未合，且系爭借據亦未提及係補立借據等情，則系爭借

據所載借支30萬元是否即為系爭借款，並非無疑。再者，系

爭借據復未言明被告已收訖30萬元借款，不足以證明原告有

交付被告借款30萬元之事實。

　㈢證人即原告同事歐煜凱雖於本院證稱：伊係在寶慶路的開心

農場上班，店裡人員都叫萬建宏為小馬哥，113年3月間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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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帶一袋東西到公司，原告說這是要給萬建宏的錢，大約下

午3、4點萬建宏來公司說要找原告，原告叫伊進去櫃子拿那

個袋子，伊把袋子拿給原告，原告看了一下就把袋子交給萬

建宏，袋子是用牛皮紙袋裝著東西，伊沒有把牛皮紙袋打

開，不知道裡面是不是錢，原告只有說是要給萬建宏的錢，

沒有說多少錢等語（見本院卷第45頁反面、46頁及反面），

證人即原告同事李雅芳於本院則證稱：原告有跟伊說過萬建

宏生病需要錢，且萬建宏的公司有點週轉不開，伊只知道他

們有借錢的問題，原告有提到借30萬元給萬建宏，伊不知道

何時借的，只知道借30萬元，伊約於114年7月間的下班時

間，伊去櫃台接手原告，原告下去到辦公室個人櫃子拿東

西，拿了一袋郵局的牛皮紙給萬建宏，原告那天有說要拿錢

給萬建宏，伊不能確認借錢的時間是否是114年7月，伊沒有

記時間，萬建宏沒有把牛皮紙袋裡的東西拿出來看等語（見

本院卷第48頁至49頁反面、第51頁），可知歐煜凱、李雅芳

僅親見原告曾將牛皮紙袋交付萬建宏，然並未親見牛皮紙袋

之內容物即為現金，亦未見萬建宏有開拆牛皮紙袋點數現金

之行為，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有交付被告現金30萬元之事實。

另依原告提出伊與藍湘芸於萬建宏死亡後之114年7月間對話

譯文所示（見本院卷第36至38頁），其中雖有「（原告）

對！他（按：即萬建宏，下同）就跟我調這一筆30萬）、

「（被告）因為他從來都不告訴我，就這樣子」、「（原

告）對，我只是先讓妳先知道說大哥有跟我調這一筆是救命

的錢，剛開始也說借1萬多」、「（被告）好，我知道

了」、「（被告）那等事我們再處理可以嗎」、「（被告）

因我現在真的我時間很趕」等語，然依上開對話前後脈胳可

知，藍湘芸僅係向原告表達知悉原告主張有系爭借款乙事，

並未承認系爭借款債務確實存在。

　㈣據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系

爭借款之事實，原告主張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借款，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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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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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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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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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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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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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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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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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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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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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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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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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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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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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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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558號
原      告  周巧    
被      告  通盛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湘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間因資金週轉困難，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伊於同年月5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前法定代理人萬建宏（已於114年7月4日死亡），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萬建宏遂於114年1月22日以被告名義另行出具借據乙紙（下稱系爭借據）予伊保管。兩造就系爭借款雖未約定清償期，惟伊已多次催討還款，然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出具系爭借據之日期與原告主張交付系爭借款之日期不符，伊法定代理人藍湘芸亦無向原告表示萬建宏死亡前已知悉系爭借款債務存在，原告未證明兩造間有借款合意及交付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萬建宏係因醫療所需向原告借款，原告知悉系爭借款非為伊營運之用，仍與萬建宏簽立系爭借據，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萬建宏為自身醫療之目的，以伊名義向原告借款為無權代理，亦不合表見代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向伊借款30萬元，迄未還款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金錢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但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意思合致及原告有為金錢之交付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伊於113年3月5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系爭借款，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被告遂於114年1月22日出具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雖據提出郵政存簿儲金簿及系爭借據為證（見本院卷第8至10頁），惟上開郵政存簿儲金簿僅能證明原告有自郵局帳戶提款30萬元之事實，不能證明有交付被告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之系爭借據雖記載：「今跟周巧女士借支新台幣30萬元整，特立此據」（見本院卷第10頁），惟被告出具系爭借據時間為114年1月22日，與原告所稱係於113年3月5日交付系爭借款，已有未合，且系爭借據亦未提及係補立借據等情，則系爭借據所載借支30萬元是否即為系爭借款，並非無疑。再者，系爭借據復未言明被告已收訖30萬元借款，不足以證明原告有交付被告借款30萬元之事實。
　㈢證人即原告同事歐煜凱雖於本院證稱：伊係在寶慶路的開心農場上班，店裡人員都叫萬建宏為小馬哥，113年3月間原告有帶一袋東西到公司，原告說這是要給萬建宏的錢，大約下午3、4點萬建宏來公司說要找原告，原告叫伊進去櫃子拿那個袋子，伊把袋子拿給原告，原告看了一下就把袋子交給萬建宏，袋子是用牛皮紙袋裝著東西，伊沒有把牛皮紙袋打開，不知道裡面是不是錢，原告只有說是要給萬建宏的錢，沒有說多少錢等語（見本院卷第45頁反面、46頁及反面），證人即原告同事李雅芳於本院則證稱：原告有跟伊說過萬建宏生病需要錢，且萬建宏的公司有點週轉不開，伊只知道他們有借錢的問題，原告有提到借30萬元給萬建宏，伊不知道何時借的，只知道借30萬元，伊約於114年7月間的下班時間，伊去櫃台接手原告，原告下去到辦公室個人櫃子拿東西，拿了一袋郵局的牛皮紙給萬建宏，原告那天有說要拿錢給萬建宏，伊不能確認借錢的時間是否是114年7月，伊沒有記時間，萬建宏沒有把牛皮紙袋裡的東西拿出來看等語（見本院卷第48頁至49頁反面、第51頁），可知歐煜凱、李雅芳僅親見原告曾將牛皮紙袋交付萬建宏，然並未親見牛皮紙袋之內容物即為現金，亦未見萬建宏有開拆牛皮紙袋點數現金之行為，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有交付被告現金30萬元之事實。另依原告提出伊與藍湘芸於萬建宏死亡後之114年7月間對話譯文所示（見本院卷第36至38頁），其中雖有「（原告）對！他（按：即萬建宏，下同）就跟我調這一筆30萬）、「（被告）因為他從來都不告訴我，就這樣子」、「（原告）對，我只是先讓妳先知道說大哥有跟我調這一筆是救命的錢，剛開始也說借1萬多」、「（被告）好，我知道了」、「（被告）那等事我們再處理可以嗎」、「（被告）因我現在真的我時間很趕」等語，然依上開對話前後脈胳可知，藍湘芸僅係向原告表達知悉原告主張有系爭借款乙事，並未承認系爭借款債務確實存在。
　㈣據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系爭借款之事實，原告主張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借款，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558號

原      告  周巧    

被      告  通盛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湘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間因資金週轉困難，向伊借

    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伊於同年月5

    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前法定代理人萬建宏（已

    於114年7月4日死亡），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萬建宏遂於1

    14年1月22日以被告名義另行出具借據乙紙（下稱系爭借據

    ）予伊保管。兩造就系爭借款雖未約定清償期，惟伊已多次

    催討還款，然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

    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出具系爭借據之日期與原告主張交付系爭借款之

    日期不符，伊法定代理人藍湘芸亦無向原告表示萬建宏死亡

    前已知悉系爭借款債務存在，原告未證明兩造間有借款合意

    及交付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萬建宏係因醫療所需向原告借款

    ，原告知悉系爭借款非為伊營運之用，仍與萬建宏簽立系爭

    借據，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萬建宏為自身醫療之

    目的，以伊名義向原告借款為無權代理，亦不合表見代理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

    業據提出系爭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0頁），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向伊借款30萬元，迄未

    還款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

    ，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當事人主張與

    他方有金錢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

    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

    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

    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

    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但為

    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間有消費借貸

    之意思合致及原告有為金錢之交付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伊於113年3月5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系

    爭借款，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被告遂於114年1月22日出具

    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雖據提出郵政存簿儲金簿及系爭借

    據為證（見本院卷第8至10頁），惟上開郵政存簿儲金簿僅

    能證明原告有自郵局帳戶提款30萬元之事實，不能證明有交

    付被告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之系爭

    借據雖記載：「今跟周巧女士借支新台幣30萬元整，特立此

    據」（見本院卷第10頁），惟被告出具系爭借據時間為114

    年1月22日，與原告所稱係於113年3月5日交付系爭借款，已

    有未合，且系爭借據亦未提及係補立借據等情，則系爭借據

    所載借支30萬元是否即為系爭借款，並非無疑。再者，系爭

    借據復未言明被告已收訖30萬元借款，不足以證明原告有交

    付被告借款30萬元之事實。

　㈢證人即原告同事歐煜凱雖於本院證稱：伊係在寶慶路的開心

    農場上班，店裡人員都叫萬建宏為小馬哥，113年3月間原告

    有帶一袋東西到公司，原告說這是要給萬建宏的錢，大約下

    午3、4點萬建宏來公司說要找原告，原告叫伊進去櫃子拿那

    個袋子，伊把袋子拿給原告，原告看了一下就把袋子交給萬

    建宏，袋子是用牛皮紙袋裝著東西，伊沒有把牛皮紙袋打開

    ，不知道裡面是不是錢，原告只有說是要給萬建宏的錢，沒

    有說多少錢等語（見本院卷第45頁反面、46頁及反面），證

    人即原告同事李雅芳於本院則證稱：原告有跟伊說過萬建宏

    生病需要錢，且萬建宏的公司有點週轉不開，伊只知道他們

    有借錢的問題，原告有提到借30萬元給萬建宏，伊不知道何

    時借的，只知道借30萬元，伊約於114年7月間的下班時間，

    伊去櫃台接手原告，原告下去到辦公室個人櫃子拿東西，拿

    了一袋郵局的牛皮紙給萬建宏，原告那天有說要拿錢給萬建

    宏，伊不能確認借錢的時間是否是114年7月，伊沒有記時間

    ，萬建宏沒有把牛皮紙袋裡的東西拿出來看等語（見本院卷

    第48頁至49頁反面、第51頁），可知歐煜凱、李雅芳僅親見

    原告曾將牛皮紙袋交付萬建宏，然並未親見牛皮紙袋之內容

    物即為現金，亦未見萬建宏有開拆牛皮紙袋點數現金之行為

    ，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有交付被告現金30萬元之事實。另依原

    告提出伊與藍湘芸於萬建宏死亡後之114年7月間對話譯文所

    示（見本院卷第36至38頁），其中雖有「（原告）對！他（

    按：即萬建宏，下同）就跟我調這一筆30萬）、「（被告）

    因為他從來都不告訴我，就這樣子」、「（原告）對，我只

    是先讓妳先知道說大哥有跟我調這一筆是救命的錢，剛開始

    也說借1萬多」、「（被告）好，我知道了」、「（被告）

    那等事我們再處理可以嗎」、「（被告）因我現在真的我時

    間很趕」等語，然依上開對話前後脈胳可知，藍湘芸僅係向

    原告表達知悉原告主張有系爭借款乙事，並未承認系爭借款

    債務確實存在。

　㈣據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系

    爭借款之事實，原告主張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借款，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558號

原      告  周巧    

被      告  通盛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湘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間因資金週轉困難，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伊於同年月5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前法定代理人萬建宏（已於114年7月4日死亡），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萬建宏遂於114年1月22日以被告名義另行出具借據乙紙（下稱系爭借據）予伊保管。兩造就系爭借款雖未約定清償期，惟伊已多次催討還款，然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出具系爭借據之日期與原告主張交付系爭借款之日期不符，伊法定代理人藍湘芸亦無向原告表示萬建宏死亡前已知悉系爭借款債務存在，原告未證明兩造間有借款合意及交付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萬建宏係因醫療所需向原告借款，原告知悉系爭借款非為伊營運之用，仍與萬建宏簽立系爭借據，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萬建宏為自身醫療之目的，以伊名義向原告借款為無權代理，亦不合表見代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向伊借款30萬元，迄未還款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金錢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但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意思合致及原告有為金錢之交付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伊於113年3月5日自郵局帳戶提領30萬元交付被告系爭借款，因借款之初未立書面，被告遂於114年1月22日出具系爭借據予伊保管等情，雖據提出郵政存簿儲金簿及系爭借據為證（見本院卷第8至10頁），惟上開郵政存簿儲金簿僅能證明原告有自郵局帳戶提款30萬元之事實，不能證明有交付被告系爭借款之事實。又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出具之系爭借據雖記載：「今跟周巧女士借支新台幣30萬元整，特立此據」（見本院卷第10頁），惟被告出具系爭借據時間為114年1月22日，與原告所稱係於113年3月5日交付系爭借款，已有未合，且系爭借據亦未提及係補立借據等情，則系爭借據所載借支30萬元是否即為系爭借款，並非無疑。再者，系爭借據復未言明被告已收訖30萬元借款，不足以證明原告有交付被告借款30萬元之事實。

　㈢證人即原告同事歐煜凱雖於本院證稱：伊係在寶慶路的開心農場上班，店裡人員都叫萬建宏為小馬哥，113年3月間原告有帶一袋東西到公司，原告說這是要給萬建宏的錢，大約下午3、4點萬建宏來公司說要找原告，原告叫伊進去櫃子拿那個袋子，伊把袋子拿給原告，原告看了一下就把袋子交給萬建宏，袋子是用牛皮紙袋裝著東西，伊沒有把牛皮紙袋打開，不知道裡面是不是錢，原告只有說是要給萬建宏的錢，沒有說多少錢等語（見本院卷第45頁反面、46頁及反面），證人即原告同事李雅芳於本院則證稱：原告有跟伊說過萬建宏生病需要錢，且萬建宏的公司有點週轉不開，伊只知道他們有借錢的問題，原告有提到借30萬元給萬建宏，伊不知道何時借的，只知道借30萬元，伊約於114年7月間的下班時間，伊去櫃台接手原告，原告下去到辦公室個人櫃子拿東西，拿了一袋郵局的牛皮紙給萬建宏，原告那天有說要拿錢給萬建宏，伊不能確認借錢的時間是否是114年7月，伊沒有記時間，萬建宏沒有把牛皮紙袋裡的東西拿出來看等語（見本院卷第48頁至49頁反面、第51頁），可知歐煜凱、李雅芳僅親見原告曾將牛皮紙袋交付萬建宏，然並未親見牛皮紙袋之內容物即為現金，亦未見萬建宏有開拆牛皮紙袋點數現金之行為，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有交付被告現金30萬元之事實。另依原告提出伊與藍湘芸於萬建宏死亡後之114年7月間對話譯文所示（見本院卷第36至38頁），其中雖有「（原告）對！他（按：即萬建宏，下同）就跟我調這一筆30萬）、「（被告）因為他從來都不告訴我，就這樣子」、「（原告）對，我只是先讓妳先知道說大哥有跟我調這一筆是救命的錢，剛開始也說借1萬多」、「（被告）好，我知道了」、「（被告）那等事我們再處理可以嗎」、「（被告）因我現在真的我時間很趕」等語，然依上開對話前後脈胳可知，藍湘芸僅係向原告表達知悉原告主張有系爭借款乙事，並未承認系爭借款債務確實存在。

　㈣據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系爭借款之事實，原告主張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借款，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